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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理财-新启航（专享）三个月定开 7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

说明书变更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为给投资者更好的投资体验，“平安理财-新启航（专享）三个月定开 7 号人民币净

值型理财产品”（以下简称“本理财产品”、“本产品”）的《产品说明书》将主要进行如下

变更（变更后内容详见《产品说明书》）。 

本次变更的开始生效时间为【2024】年【5】月【22】日（含当日，对具体条款生

效时间另有约定的，以另行约定的时间为准），若投资者不同意本次变更的，可于申购、

赎回期【2024】年【5】月【13】日 9:30（含）至【2024】年【5】月【21】日 17:00

（不含）提交本理财产品的赎回申请；若投资者未在前述申购、赎回期内提交赎回申请，

则视为投资者同意本次所有变更内容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。 

一、 《产品说明书》中“四、交易规则-5. 申购份额、赎回金额、份额净值的计算”

中“3）理财产品份额净值的计算”部分条款原表述为： 

“本理财产品份额净值的计算，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，由此误差产生

的收益或损失由本理财产品财产承担。” 

现调整为： 

“本理财产品份额净值的计算，按四舍五入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，由此误差产生

的收益或损失由本理财产品财产承担。为保护理财份额持有人利益或理财产品运作管理

需要，管理人有权调整或临时调整份额净值保留位数，如对产品份额净值保留位数进行

调整，管理人将以公告形式公布调整事宜。” 

二、 《产品说明书》中“六、产品费用-1. 理财资金所承担的相关费用-（4） 浮动

管理费（如有）”部分条款表述优化调整为： 

“管理人于每日模拟产品在当日开放或终止的情形，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浮动管

理费计算方法暂估计提浮动管理费，用于产品会计和估值核算。投资者需知悉，管理人

对外披露的净值为暂估计提浮动管理费后的结果，但仅以本理财产品开放日及终止日当

天确认计提的浮动管理费作为浮动管理费的结算依据。” 

三、 《产品说明书》中“六、产品费用-1. 理财资金所承担的相关费用”中“第（7）

款”原表述为： 

“（7）本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日不计提费用。” 

现调整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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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（7）本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日不计提固定费用。” 

 

 

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4 年 5 月 8 日 


